
各基层市监所、职能股：

现将《2024 年“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活动的实施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股所参照方案，结合实际，围绕晋享放

心消费，激发消费活力”主题有序开展各类宣传活动。

交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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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2024 年“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纪念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交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2024 年“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纪念活动的实施方案

为纪念 2024 年“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更好地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积极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根据省、市市场

监管局的安排部署，结合我省“晋享放心消费，激发消费活力”

的主题，交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

保护日”系列宣传活动，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和省“两会”精神，按照省、市市场监管工作会议部署，坚

持人民至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坚持“五全为基、六有为要”总体思路，牢固树立“大

市场、大质量、大监管、大消保”理念，凝聚各方面力量，汇聚

起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强大合力，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活动主题：晋享放心消费，激发消费活力

三、活动内容

（一）组织开展现场宣传活动。3 月 15 日上午举办“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活动。现场悬挂宣传标语、设立宣传展板，

印发宣传材料，大力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山西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条例》、《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与消费者日常

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的解读，现场向市民发放宣

传资料。

(二）进一步将“诚信经营 放心消费”示范创建活动向其他行

业和领域深入推进。在各基层市监所、职能股评比上报的基础上，

对交城县 2023 年度创建示范单位进行通报表彰。

（三）设立咨询服务台。设立“消费投诉现场受理台”，现场受

理设诉、举报，为消费者提供咨询服务，积极有效处置人民群众

关心的消费热点、难点问题。同时畅通投诉举报电话，做好突发

消费投诉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四)加强媒体宣传，营造活动氛围。在利用电视、融媒体、微

信平台等媒体的同时，组织有关单位、企业利用 LED 显示屏宣传

文明消费用语，营造纪念消费者权益日的浓厚氛围，并开展各种

形式的消费教育。

(五)开展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宣传活动。要充分利用“3.15 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全域深入推进线下购物无



理由退货承诺践诺倡议活动，鼓励引导更多线下经营者积极参与

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进一步落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切实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六）开展重点领域监管执法，集中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的行动。以“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为契机，加强执法人

员开展市场秩序监管，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

注度高、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与部门协同联动，查

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典型案件，增强消费者

维权意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

为确保纪念活动有序开展，县局成立纪念“3.15”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活动领导小组，局长李建忠任组长，副局长梁建军、刘

斌任副组长，其他各市监所、股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消保股，办公室主要负责活动组织、协调等工作。

各责任股所要根据活动方案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加强协

作配合，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二)认真值班备勤、回应社会关切。3 月 14 日、15 日，消保

股（12315 指挥中心）、综合执法大队、各市场监管所要安排专人

加班值守，并配备相应的应急力量，及时受理，处理消费者咨询、

投诉和举报，依法高效处理 12315 及 12345 转办的投诉、举报件，

确保在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反馈，并做好舆情处置和突发消



费投诉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三)注重信息沟通，及时反馈情况。在“3·15”活动期间，

各市场监管所要加强与消保股（12315 指挥中心）信息沟通，如

发现重大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事件，或可能引发群访群诉事件的

苗头，要及时报告消保股（12315 指挥中心）。消保股要注重工作

数据、资料梳理保存，经验、亮点提炼总结。办公室要做好宣传

报道工作。

交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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